
COSTITUZIONE ITALIANA 
TRADUZIONE IN LINGUA CINESE 

Senato della Repubblica





biblioteca italia





Senato della Repubblica

COSTITUZIONE ITALIANA 
TRADUZIONE IN LINGUA CINESE 
AGGIORNATA ALLA LEGGE COSTITUZIONALE 
26 SETTEMBRE 2023, N. 1



Senato della Repubblica 2023 
CC BY-NC-ND 4.0

Si ringrazia l’Associazione Nazionale Comuni Italiani 
/ la Città metropolitana di Milano  

/ la Regione Trentino Alto Adige  
per aver messo a disposizione il testo base della traduzione 

 
Gli aspetti linguistici sono stati curati 

dal Servizio degli affari internazionali 
del Senato della Repubblica.  

La traduzione in lingua cinese è stata curata dal 
dr. Federico Roberto Antonelli,  

Ricercatore presso l’Università di Roma TRE  
(artt.1-113) e dal Prof. Chen Han,  

Professore Associato alla CUPL (artt.114-139 e Disposizioni Transitorie e finali). 
 

Gli aspetti grafici ed editoriali sono stati curati 
dall’Ufficio delle informazioni parlamentari, 
dell’archivio e delle pubblicazioni del Senato 

 
Le pubblicazioni del Senato sono disponibili 
gratuitamente online in formato elettronico 

www.senato.it/pubblicazioni 
La versione a stampa, ove disponibile,  

può essere richiesta alla Libreria del Senato  
libreria@senato.it

 
!!"#$%&'()*+,-'+"-./·#!"·#$%&' 
()*+012345678 
 
 
9:;<3=>?@AB&CDEFEGHI8 
 
,-9:.2JKLMN#OPQ /012 K 3RS$ (4567869
6:;7)<,=>?&@TUVWX (4696:A7869;:B7CY
Z[\]^_`\]) HI3DE
E

@ABaEGHIb_cdef)g 
 
hifj=;<3=>?@ABklfm6n3ABopqrsHID 
 
FAB3rtuvwxyzwww.senato.it/pubblicazioni {|}~�ÄÅÇ
É8ÑÖ6wxÜYáà libreria@senato.itzâ@ABäãnåÉ8 
 
ÑÖ67wxyçéèãêfopëíìîïñëíóòKL'ôöõúù

27GHáh00186I 
JKLMYâzlibreria@senato.it Náà3;ûåÉ8 



目录目录 

意大利共和国宪法意大利共和国宪法 

基本原则 5 
第一篇公民的权利和义� 8 
第一章公民关� 8 
第二章社会伦�关� 13 
第三章经济关� 15 
第四章政治关� 19 
第二篇共和国的组织 21 
第一章 议会 21 
第一节 两院 21 
第二节 立法 25 
第二章 共和国总统 30 
第三章 政府 33 
第一节 内阁 33 
第二节 国�行政机关 35 
第三节 ��机关 36 
第四章 司法机关 37 
第一节 法院组织 37 
第二节 诉讼�� 40 
第五章 区、省、市 41 
第六章 宪法的保障 52 
第一节 宪法法院 52 
第二节 宪法的修改、宪法性法律 54 
过渡性决定和 后决定 56 

 





 

意大利共和国宪法意大利共和国宪法 

 

国�临�元首根据制宪会议在 1947 年 12 月 22 日的大会上通过
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的决议，根据该宪法 后决定的第十八条，

兹公布意大利共和国宪法正文如� 

 

基 本 原 则 

 

第一条 

意大利�一个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民主共和国。 

主权属于�民，�民在宪法规定的范�和形式内行使主权。  

第二条 

共和国承认�保障�类不可侵犯的权利，不管�作�个体��

作�在发展其�格的社会结构中，�且要求履行在政治、经济

和社会共同体中不可推卸的义�。 

第三条 

所有公民都有同等的社会尊严且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，不分性

别、种族、 语言、宗教、政治��和个�及社会地�的差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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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和国有�任消除一切在经济和社会秩�方面限制公民自由和

平等，妨碍�类个体的全面发展和有效地参与国�政治、经济

和社会组织的一切活动的障碍。 

第四条 

共和国承认所有公民有劳动的权利，�且发展一切有�于这种

权利实现的条件。 

每一个公民都有义�根据其能�和选择从�一项有�于社会物

质和精神进步的活动或职�。 

第五条 

共和国�统一且不可分割的，承认�促进地方自治�在属于国

�职能的范�内实行广泛的行政上的分权，�使其立法的原则

和方式符合地方自治和分权的需要。 

第六条 

共和国以特别的规范保护语言上的少数民族。 

第七条 

国�和天主教会在各自的范�内�独立且拥有主权的。  

�们之间的关�由拉特兰条约调整。双方都接受可以在不采用

修宪��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改。 

第八条 

 一切宗教团体在法律面前都�同等自由的。 

意大利共和国宪法6



7 
 

天主教以外的其�宗教团体，在不同意大利的法律规范相冲突

的前提�，有权根据其自己的章�进行组织。 

这些宗教团体同国�之间的关�，在与相关�表协议的基础上

制定相关法律�由此类法律调整。 

第九条 

共和国促进文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研究。 

共和国保护国�的自然风光和历史艺术遗产。 

第十条 

意大利的法律规范应当符合被普遍认可的国际法准则。  

外国�的法律地�由符合国际条约和准则的法律进行调整。  

外国�如果在其自己的国�内不能有效行使由意大利的宪法所

保障的民主自由权�，有权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共和国�土

内获得庇护。 

对外国�由于政治犯罪的引渡要求不得接受。 

第十一条 

意大利否认把战争作�侵犯�国�民自由的方式和解决国际争

端的工具�意大利同意在与其�国�同等条件�，�了建立保

障国际和平和正义的秩�，对主权作必要的限制�促进和赞�

有此目的的国际组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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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

共和国的国旗�意大利的三色旗，由垂直的同等大小的绿、

白、红条组成。 

 

第一编第一编 

公民的权利和义�公民的权利和义� 

第一章 

公民关�公民关� 

第十三条 

�身自由不可侵犯。 

一切形式的拘留、检查或�身搜查，以及其�任�对�身自由

的限制都不得进行，但在法律规定的情况��依法律规定的方

式且由司法机关附有�由的行��行的例外。 

在法律严格规定的必要和紧急的例外情况中，公共安全机构可

以采取临�措施，但必须在四十八小�之内通报司法机关，如

果该行�在随后的四十八小�之内未获认可，即视�被撤销�

丧失任�法律效�。 

对不论以�种方式被限制�身自由的�施以的任�肉体和精神

上的暴行都必须受到惩罚。 

法律对预防性拘押设定 高期限。 

意大利共和国宪法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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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

住宅不可侵犯。 

非依法律规定的情况和方式，�且��保障个�自由的一切规

定，不得对住宅进行检查、搜查或者查封。 

由于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的需要，或者�了经济和财政的目的

而对住宅进行的检查和估价，由特别法规定。 

第十五条 

通信和其�任�形式的通讯的自由和保密不受侵犯。 

对其进行的限制仅在由司法机关附有�由的行��行且有法律

规定的保障的情况�才得发生。 

第十六条 

每一个公民都可在国��土的任�地方自由地迁徙和居住，但

法律基于卫生和安全的�由而以一般方式予以限制的除外。不

得以政治原因对其进行限制。 

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自由地离开或返回共和国�土，除了履行法

律规定的义�外。 

第十七条 

公民有不带武器进行和平集会的权利。 

集会，即使在对公众开放的地方举行，也无需�先申请。  

 意大利共和国宪法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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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公共场合举行的集会必须�先通知有关当局，当局仅能因有

确切证据证明集会威胁到有关公共安全秩�才可禁止集会。  

第十八条 

除了刑法对个体加以禁止的目的外，公民有不经许可而自由结

社的权利。 

秘密集会及那些通过具有武装色彩的组织追求某种政治目的的

集会，即使�间接的，也被法律所禁止。 

第十九条 

 任��都有权以任�形式，个�的或团体的，自由地表达其宗
教信仰，进行传教及私�或公开地举行礼拜活动，但其仪式不

得违背善良风俗。 

第二十条 

不得因某一团体或机构的教会性质，宗教目的或者礼拜的目的

而予以特别的立法限制，也不得对其成立、法律资格和其�任

�形式的活动加以特别的财政��。 

第二十一条 

任��都有权以口头、书面或任�一种其�传播手段，自由地

表达其思想。 

�版无需准许或审查。 

意大利共和国宪法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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仅在�版法明确规定�犯罪的情况�，或因违反了相应的准则

而由法律规定应承��任的情况�，由司法机关附有�由的行

�才得�行扣押。 

在这种情况�，如情况紧急而司法机关又不可能及�干预�，

对定期�版物的扣押可由司法警察官员�行，但该官员必须立

刻在至迟不超过二十四小�的�间内向司法机关通告。 如果该
扣押行�在随后的二十四小�之内未获认可，则视�被撤销�

丧失任�法律效�。 

法律可以普遍准则的方式规定定期�版物的经费来源应予公

开。 

禁止一切有违善良风俗的印刷品�版物、演�和所有其�表

演，法律规定适当的措施以预防和遏制这种违法行�。  

第二十二条 

任��不得因政治原因被剥夺法律地�，国籍和姓名。  

第二十三条 

非依法律规定，任��不得被强迫从��身或财产给付。  

第二十四条 

�保护其合法的权利和利益，任��都有权提起诉讼。  

在诉讼的任�状态和阶段中，辩护权都�不可侵犯的。  

共和国以专门的制度保障贫穷的�在任一法院提起诉讼和进行

辩护的能�。 

 意大利共和国宪法 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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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规定对司法错误进行赔偿的条件和方式。 

第二十五条 

任��不得被剥夺由法律规定有管辖权的审判官进行审�的权

利。 

任��仅依其违法行�实施前已生效的法律才能被处罚。  

非在法律规定的情况�，任��不得被施以保安措施。  

第二十六条 

只有在国际条约明确规定的情况�才得向国外引渡公民。  

但在任�情况�的政治犯罪不得被引渡。 

第二十七条 

刑��任�一种个��任。 

在终局性的判决作�之前，被�控�不得被认�有罪。  

刑�处罚不得包含有违�道的内容，且必须以对被判刑�的再

教育�目的。 

死刑不得适用。 

第二十八条 

国�和公共团体的职员和雇员，根据刑法、民法和行政法规

范，对其所作�的违反法律的行��有直接的�任。在此种情

况�的民��任�延伸到国�和公共团体。 

意大利共和国宪法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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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

社会伦�关�社会伦�关� 

第二十九条 

共和国承认建立在婚姻基础上的作�一个自然的社会单�的�

庭的各项权利。 

在法律�保障�庭团结而规定的范�之内，婚姻�建立在夫妻

双方道德和法律平等的原则基础上的。 

第三十条 

抚养，��和教育子女，包括非婚生子女，�父母的权利和义

�。 

在父母无能�的情况�，法律规定履行该职�的办法。  

法律保证非婚生子女享有同合法的�庭成员的权利相一致的法

律和社会保护。 

法律规定寻查生父的准则与限制。 

第三十一条 

共和国以经济措施和其�方式帮��庭的组建及其相关任�的

履行，尤其考虑到�口众多的�庭。 

共和国保护母亲、儿童和青少年，��此目的促进必要组织的

建立。 

 意大利共和国宪法 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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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二条 

共和国保障作�个�基本权利和社会利益的健康权，�保障贫

穷者获得免费医疗。 

非依法律有关规定，任��不得被强迫接受卫生治疗。法律在

任�情况�都不得侵犯�尊重�身所设定的各种限制。  

第三十三条 

艺术和科学�自由的，对艺术和科学的教�也�自由的。 

共和国规定教育的一般准则，且建立各级各类的公立学校。  

团体和私�有权设立无须国���的学校和教育机构。  

法律在规定要求获得平等对待的非公立学校的各项权利和义�

�，必须保证其完全的自由，且其学生享有同公立学校学生同

等的学习待遇。 

�了进入各级各类学校，毕业或获得某种专门职业的资格，都

必须经过国�的考试。 

高等文化机构，大学和研究院，有权在国�法律规定的范�内

制定其自治的行�规范。 

共和国认可各种形式的体育运动对教育、社会和身心健康的促

进价值。 

 

意大利共和国宪法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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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四条 

学校对所有�开放。 

初级教育至少�八年，�义�的和免费的。 

有才能的和成绩优良的学生，即使缺乏资金，也有权获得 高

级别的教育。 

共和国通过采取竞争性考试�予奖学金、�庭津贴和其�措施

的方式来促进此项权利的实现。 

 

第三章 

经济关�经济关� 

第三十五条 

共和国保护一切形式的劳动及其运用。 

关心劳动者的业�培训和提高。 

促进和支持旨在确认和规范劳动权的各种国际组织和协定。  

除了法律�普遍利益而规定的义�之外，国�承认公民移居�

国的自由，�保护在国外的意大利�的劳动。 

第三十六条 

劳动者有权获得与其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相应的报酬，�且此项

报酬足以在 任�情况�保证劳动者及其�庭维持自由和体面的
生活。 

 意大利共和国宪法 15



16 
 

法律规定每工作日工作的 �期限。 

劳动者有权享有每周一次和每年一次的带薪休假，且不得放

弃。 

 

第三十七条 

妇女在劳动中享有同男子同样的权利，且应同工同酬。其工作

条件必须允许其能履行主要的�庭职能，�保证母亲和儿童获

得特别适当的照顾。 

法律规定有酬劳动的 低年龄限制。 

法律以特别法规保护未成年�的劳动，且保障其同工同酬的权

利。 

第三十八条 

公民在丧失劳动能�和缺乏必要的谋生手段�，有从社会获得

扶�与救济的权利。 

劳动者在�故、疾病、丧失劳动能�、年老和不由己的失业

�，有按规定获得保障其适当的生活需要的资料的权利。  

无劳动能��和残疾�有受教育和参加职业培训的权利。  

本条所规定的任�由国�设置和资�的机构和组织完成。  

私�援��自由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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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九条 

 工会组织�自由的。 

工会，除了根据法律规定向地方或中央机构进行注册外，不得

被要求履行其�义�。 

注册的条件�工会章�应在民主的基础上规定其内部组织。  

已注册的工会享有法�资格。能概括地�表其成员签订集体劳

动合同，该合同对于其所涉及到的各类成员都有约束�。  

第四十条 

罢工权在调整该权利的法律规定范�内行使。 

第四十一条 

私�经济活动�自由的。 

私�经济活动的进行不得违背社会利益，或采取有损于安全、

自由或�类尊严的方式。 

法律规定适当的计划和控制，以便引�和协调公共和私�的经

济活动朝着社会目标前进。 

第四十二条 

财产分�公共和私有。经济财产属于国�、集体和个�。  

法律承认�保障私有财产，同�基于保障其社会职能�使所有

�都能获得的目的，法律规定了私有财产的取得、享有的方式

及其限制。 

 意大利共和国宪法 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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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法律规定的情况�，�给予适当的补偿�，国�可基于公共

利益的需要对私有财产予以征用。 

法律规定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的原则和范�，及国�对遗产的

权利。 

第四十三条 

�了公共利益，法律可以将有关必要的公共服�、能源、处于

垄断地�且具有显著的公共利益性质的特定公司和特定种类的

企业，自始保留给国�、公共机构、劳动者或用户团体，或通

过给予适当补偿予以征用的方式移转给上述主体。 

第四十四条 

�了实现合�地利用土地和建立衡平的社会关�，法律对私有

土地财产设定各种义�和限制，根据全国各地区和农业地带的

情况限制私有财产的面积，促进且�成改良土壤，改造大地

产，重建生产单��帮�中小产权者。 

法律应采取促进山区地区的规定。 

第四十五条 

共和国承认不具有私�投机目的的互�性合作组织的社会职

能。法律以 合适的方式促进和支持其发展，�通过适当的监

督，确保其性质和目的。 

法律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促进手工业的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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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六条 

�了与生产的需要相符合，及劳动的社会和经济地�的提高，

法律承认劳动者在法律规定的范�内，依法律规定的方式，有

参加企业管�的权利。 

第四十七条 

共和国鼓励�保护一切形式的储蓄�规范，协调和控制信贷的

运用。 

共和国鼓励居民储蓄用于购买住宅财产，用于购买耕地及直接

或间接地投资于国有大生产企业的股权。 

 

第四章 

政治关�政治关� 

第四十八条 

所有成年的男女公民都�选民。 

选票�个�的和平等的，投票�自由的和保密的。投票权的行

使�公民的义�。 

法律�在国外居住的公民的投票权的行使规定一定的条件和方

式，�保证其实现。�了议会两院选举的目的设立一个国外选

区，根据宪法规范及法律所确定的准则分配相应数目的席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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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非由于民�上的无能�，不可撤销的刑�判决的效�或由法

律所��的道德上的不配等情况，不得对投票权进行任�限

制。 

第四十九条 

�了以民主的方式参与国�政治决�，公民有自由组织政党的

权利。 

第五十条 

�了要求采取立法措施或表明共同的需求，公民可向议会两院

提交请愿书。 

第五十一条 

 一切公民，不分性别，根据法律所规定的条件，在平等的情况
�都能�任公职和选举产生的职�。 �于这样的目的，共和国
采取专门的预防措施来保证不同性别之间的机会平等。  

关于允许�任公职和选任职�的条件，法律可将非共和国公民

的意大利�与公民同等对待。 

被选定�任公职的�有权要求�履行此职�安排必要的�间，

�有权保留其工作岗�。 

第五十二条 

保卫祖国�公民的神圣职�。 

在法律规定的范�和模式内，服兵役�义�的。但其履行不得

妨碍公民的工作岗�及政治权利的行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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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装部队的组织应当符合共和国的民主精神。 

第五十三条 

任��都应按其纳税能���公共开支。 

税收制度应符合累进的准则。 

第五十四条 

所有公民都有忠于共和国���宪法和法律的义�。 

被�权�任公职的公民有义�以�纪律和保持荣誉的方式履行

其职�，�在法律规定的情况�进行宣誓。 

 

第二编第二编 

共和国的组织共和国的组织 

第一章 

议会议会 

第一节 

两院两院 

第五十五条 

 议会由众议院和共和国参议院组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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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会仅在宪法规定的情况�举行由两议院成员参加的联席会

议。 

第五十六条 

众议院依普遍和直接的选举产生。 

众议院议员�四百�，其中八名由国外选区选�。 

凡在选举之日年满二十五岁的选民都可被选�众议员。  

除了分配给国外选区的席�外，以 近一次的�口普查所获共

和国居民�数除以三百九十二，在整数商和 高的余数的基础

上，按各选区的�口比例分配席�。 

第五十七条 

除了分配给国外选区的席�外，参议员以大区�单�进行选

举。 

经选举的参议员数目�二百�，其中四�由国外选区选�。 

每一大区或自治省的参议员数目不少于三�，但莫利塞仅有两

名，瓦莱达奥斯有一名。 

在前款规定�行的前提�，按照 近一次�口普查所获的�口

比例，在整数商和 高余数的基础上，席�在各大区或自治省

间进行分配。 

第五十八条 

参议员由年满二十五周岁的选民以普遍和直接选举的方式选

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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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满四十周岁的公民可当选�参议员。 

第五十九条 

前任共和国总统，除本�放弃外，�法定的终身参议员。 

共和国总统可以任命在社会、科学、艺术与文学�域因其卓越

的成就�国增光的�终身参议员。无论如�共和国总统任命的

现任参议员总数不得超过五名。 

第六十条 

众议院和共和国参议院每五年选举一次。 

非依法律规定且仅在战争状态�，任一议院的任期不得被延

�。 

第六十一条 

上届议院任期届满之日起七十日内举行新议院的选举。新议院

的第一次会议应在选举之日起二十日内召开。 

上届议院的权�行使至新议院的第一次会议召开�止。  

第六十二条 

两议院依法二月和十月的第一个非节假日举行会议。 

任一议院都可根据其主席，共和国总统或其成员的三分之一的

提议，临�召集会议。 

当一议院召集临�会议�，另一议院也当依法予以召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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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三条 

每一议院在其成员中选举其主席及主席办公会。 

当议会召开联席会议�，由众议院主席及其办公会�任大会主

席及办公会。 

第六十四条 

各议院以其成员的绝对多数通过其议院规则。 

议会会议�公开的�但两院中任一议院及两院联席会议都可决

定举行秘密会议。 

各议院及议会的决议，非经其成员的过半数且经�席会议的�

员的过半数同意，不得生效，但法律规定了特别多数的除外。  

政府成员，即使不�两议院议员，也有权�席两院会议，若被

要求，�有�席的义�。如政府成员要求发言，亦必须听取其

发言。 

第六十五条 

法律规定众议员和参议员职�的不可当选及不可�任的情况。  

任��不能同��任两议院议员。 

第六十六条 

每一议院就其成员的任职资格及随后发生的欠缺当选资格和不

得�任的�件进行裁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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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七条 

每一议会成员都�表国�，且履行其职能不受任����示。 

第六十八条 

议会成员不得因其在�行职�的过�中所表达的��及所投选

票而被要求承��任。非经所属议院的批准，不得对任一议院

成员进行�身或住宅的搜查，也不得予以逮捕或采取其�剥夺

�身自由的措施及监禁，但在�行一个不可撤销的判决�，或

当其正在实施一项法律明确规定应予逮捕的罪行�被捕的情况

除外。 

对议会成员的会议或通讯的任�形式的监听及对其信件的扣

押，亦须取得其所属议院的批准。 

第六十九条 

议会成员接受法律规定的报酬。 

 

 

 

第二节 

立法立法 

第七十条 

立法职能由两议院共同行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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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十一条 

政府、任一议会成员及宪法性法律所�权的组织或机构行使法

律提案权。 

�民，通过至少五万选民提�的，以条文方式草拟的建议案，

行使法律提案权。 

第七十二条 

提交给每一议院的法律草案，依照其议院规则的相应规范，先

由一委员会进行审查，然后交由同一议院，逐条地，且以 终

整体投票的方式通过。 

对于宣告�紧急的法律草案，议院规则规定了简略��。  

议院规则亦可规定在�种情况�，以�种方式将法律草案交由

依照议会各党派比例组成的委员会，包括常设委员会，进行审

查或通过。在此种情况�，在草案被 终通过前，如果政府，

或十分之一的该议院成员，或五分之一的该委员会成员要求由

该议院进行讨论或投票，或者要求该草案仅得以单纯表决投票

才能 终通过�，该法律草案重新提交给该议院。议院规则�

规定委员会工作公开方式。 

关于宪法和选举�项的法律草案，以及有关立法�权的，批准

国际条约的�权和通过政府预算和决算的法律草案，通常采取

由议院直接审查和通过的一般��。 

第七十三条 

法律在通过后一个月内由共和国总统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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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两议院或其中的任一个以其成员的绝对多数宣告该法律�

紧急�，则应在该法规定的�间内予以公布。 

法律在公布后应予立即公开发表，且在其公开发表 15 天后开始
生效，但该法规定了不同的生效�间的除外。 

第七十四条 

共和国总统在公布法律前，可以向两议院提交附有�由的咨

文，要求对其重新审议。 

如果该法律由两议院重新通过，则总统必须公布该法。  

第七十五条 

当有五十万选民或者五个地区议会提�全部或部分地废止某部

法律或某个具有法律效�的文件�，应举行全民公决以对此作

�决议。 

对有关税收、预算、大赦和特赦的，以及�权认可国际条约的

法律不得进行全民公决。 

所有有权参与选举众议院议员的公民都有权参加全民公决。  

进行全民公决的建议案，如果享有此项投票权的公民过半数参

加投票且获有效选票的过半数通过，该建议案即被通过。 

法律规定全民公决的实施方式。 

第七十六条 

立法权的行使，除非依据有��性的原则和准则�在限定的�

间和确定的内容范�内的决议，不得委托给政府行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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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十七条 

政府在未经议会两院�权�不得�布具有法律效�的法�。  

如果在必要和紧急的特殊条件�，政府基于其自己的�任采取

了具有法律效�的临�措施，必须在同一天内提交议会两院以

转变�法律，即使议会已被解散，也应因此而予以特别召集，

�在五日内举行会议。 

如果该临�措施在其公开发表后六十日内未获议会批准转变�

法律，则自始丧失其法律效�。 

议会两院对基于此项未被转变�法律的临�措施所产生的法律

关�，可以法律予以调整。 

第七十八条 

议会两院决定国�的战争状态，��予政府以必要的权�。  

第七十九条 

关于大赦和特赦的法律，须经每一议院以其成员的三分之二的

多数逐条地，且以 终的投票才得以通过。 

关于大赦和特赦的法律规定其�行的范�。 

对于在关于大赦和特赦的法律草案提交以后所犯罪行，不得适

用该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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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十条 

对有关具有政治性质的、涉及到仲裁或司法规则的、引起�土

变更或财政��的以及�致法律修改的国际条约的批准，由议

会以法律形式进行。 

第八十一条 

国�确保其预算的收支平衡，同�也需要考虑到经济周期波动

中的上行与�降阶段。 

只有在获得众议院的绝对多数�权�考虑例外因素之�，才允

许使用债�手段来对冲经济周期的影响。 

对于任�产生新的��或者更高��的法律，都需要明确提供

满足此项��支�的来源。 

议会两院每年以法律的形式批准政府提交的预算和结算报告。  

除法律规定外，临�预算不得超过四个月，且非经法律不得通

过。 

预算法的内容、确保预算收支平衡及所有公共行政机构债�可

承受性的基本规则和标准，都应当由议会两院的绝对多数以法

律的形式确定，�且�应当�照宪法规定的诸原则。 

第八十二条 

每一议院都可就有关公共利益的�项进行调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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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此种目的，每一议院从其成员中按照反映其党派组成比例

的方式任命一委员会。该调查委员会在进行调查和审查�，具

有与司法机关同样的权�和限制。 

 

第二章 

共和国总统共和国总统 

第八十三条 

共和国总统由议会在其成员的联席会议上选�。 

各大区议会选举三名�表参加对共和国总统的选举，成员中应

保障少数派的�表。瓦莱达奥斯仅有一名�表。 

共和国总统的选举以秘密投票和经大会的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

的方式进行。第三次投票后获绝对多数即可。 

第八十四条 

年满五十岁且享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公民，可当选�共和

国总统。 

共和国总统不得�任任�其�职�。 

法律规定总统的薪俸和津贴。 

第八十五条 

共和国总统任期七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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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总统任期届满前三十日内，由众议院主席召开议会成员和地

区�表的联席会议，以选举新的共和国总统。 

如果议会被解散，或两议院的任期届满不足三月，则该选举在

新的议会两院召开会议后的十五日内举行。在此期间，现任总

统的任期予以延�。 

第八十六条 

在共和国总统因故不能履行其职��，由参议院主席�行。 

当共和国总统因发生永久性障碍，死亡或辞职�，众议院主席

应�示在十五日内举行新的共和国总统的选举，但若当两议院

已被解散或离其任期届满不足三月�规定了更�期间的除外。 

第八十七条 

共和国总统�国�元首，�表国�的统一。 

共和国总统有权向两院提交咨文。 

共和国总统有权�定新的议会两院的选举�确定第一次会议的

�间。 

共和国总统有权批准政府向议会两院提交立法议案。 

共和国总有权公布法律及�布具有法律效�的法�和规章。  

共和国总统在宪法规定的情况�宣告举行全民公决。 

共和国总统在法律规定的情况�任命国�公职�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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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和国总统有权派遣和接受外交�员�对国际条约的批准，必

要�须�先获得两院的�权。 

共和国总统统帅武装�量，主持依照法律组建的 高国防会

议，根据两院决议宣布国�的战争状态。 

共和国总统主持 高司法委员会。 

共和国总统有权准予赦免和减刑。 

共和国总统有权�予共和国荣誉。 

第八十八条 

共和国总统可在听取两院主席意见后，解散两院或其中一院。  

共和国总统在其任期的 后六个月内不得行使该项权�，但若

其与立法议会任期届满的 后六个月全部或部分重叠的情况除

外。 

第八十九条 

共和国总统的一切行�，非经提议的部�连署签名�承�其�

任，概不生效。 

具有立法效�的行�和其�一些由法律规定的行�，亦须取得

内阁总�的连署签名。 

第九十条 

共和国总统对其在�行职�过�中的行�不承��任，但叛国

罪和严重违反宪法的情况除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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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种情况�，由议会两院举行联席会议，以其成员的绝对多

数通过对总统的弹劾。 

第九十一条 

共和国总统在履行其职�前，必须在议院联席会议上宣誓��

宪法、忠于国�。 

 

第三章 

政府政府 

第一节 

内阁内阁 

第九十二条 

 共和国政府由组成内阁的总�和各部部�组成。 

共和国总统任命内阁总�，�根据其提名任命各部部�。  

第九十三条 

内阁总�及各部部�在就职前向共和国总统宣誓。 

第九十四条 

政府应取得两院信任。 

每一议院通过附有�由的动议，且以�名表决的方式，对政府

给予或撤回信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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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组建十日后向议会作陈述以取得其信任。 

两议院之一或两议院对政府提案的否决�不必然�致政府辞

职。 

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必须由至少十分之一的该议院成员署名，

�在其提�后三日内不得讨论。 

 

第九十五条 

内阁总���政府的总政��对其��。通过对各部部�活动

的促进和协调，维持政治和行政方针的统一。 

各部部�对内阁的行�共同��，对其各部的行�各自��。  

法律规定内阁总�府的组织规范，确定各部的数目、职权和组

成。 

 

第九十六条 

内阁总�及各部部�，即使已脱离其职�，对于其在�行职�

过�中所犯罪行，在征得共和国参议院或众议院�权后，根据

有关宪法性法律确定的准则，得接受普通司法审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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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

国�行政机关国�行政机关 

第九十七条 

公共行政机构，根据�盟的规定，应确保预算的平衡和公共债

�的可承受性。 

公共机构，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，以保证其良好运转及公平行

政的方式组建。 

在有关公共机构的组织条例中规定其职权范�，职能及各职员

的�任。 

公共行政机关的职�，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外，以竞争性考试的

方式获得。 

第九十八条 

公共职员�专门�国�服�的。 

如公职�员同�也�议会成员，除依资历升迁外，不得提拔。  

对于法官，现役军�，警��员与警察，驻国外的外交�表和

��，法律可对其加入政治党派的权利加以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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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

��机关��机关 

第九十九条 

国�经济和劳动委员会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，由专�和各生产

部门的�表组成，其比例应充分考虑到各生产部门的数量和质

量的重要性。 

该委员会就法律规定属于其职权范�内的�项，向议会和政府

提供咨询。 

该委员会根据法律规定的原则和在法律规定的范�内，对有关

社会和经济的�项有立法提案权，且可参与有关上述�项的立

法起草工作。 

第一百条 

行政法院�提供行政司法咨询的机关，�维护行政�域内的公

正。 

审计法院对政府行�的合法性进行预防性监督，对国�预算的

�行进行�后监督。在法律规定情况�，�依法定方式参与对

国�予以正式资�的机构的财政管�的监督。审计法院将审查

结果直接报告两院。 

法律保障上述两机构及其成员对政府的独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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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

司法机关司法机关 

第一节 

法院组织法院组织 

第一百零一条 

审判以�民的名义进行。 

审判官仅服从于法律。 

第一百零二条 

司法职能，由根据司法组织条例设立�受其规范的普通法官�

行。 

不得设立特别审判官或专业审判官，仅能就特定�项在普通司

法机关内设立专业部门，也可由司法机关以外的有资格的公民

参加。 

法律规定�民直接参与审判的情况和方式。 

第一百零三条 

对于在法律规定的特定�项中，�保护其合法利益，也包括法

律直接予以保护的权利，而对抗公共行政的案件，行政法院和

其�行政司法机构有司法管辖权。 

审计法院对于公共会计和法律所特定的其��项有管辖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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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�法院在战�享有法律规定的司法权。在和平�期，仅对于

武装部队成员所犯军�罪有管辖权。 

第一百零四条 

司法机关构成独立自治的体�，不从属于其�任�权�。 

高司法委员会由共和国总统�任主席。 

高法院第一院�和总检察�� 高司法委员会的法定成员。 

高司法委员会的其�成员中，三分之二由全体普通法官在各

种司法机关成员中选�，三分之一由议会联席会议在大学法学

专业正教�和�业十五年以上的律师中选�。 

该委员会在由议会选�的成员中选举一�副主席。 

该委员会选任成员的任期�四年，且不得连续当选。 

选任委员在任内，不得在法律职业名册上登记，也不得�任议

会成员或地区议会成员。 

第一百零五条 

根据司法组织条例的规定，由 高司法委员会决定法官的录

用，任职，调动，提升和纪律措施。 

第一百零六条 

法官的任命以竞争的方式进行。 

有关司法组织规范的法律，可以允许任命或者选举名誉法官以

履行属于单个审判官的全部职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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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 高司法委员会的提名，大学法学专业正教�和�业十五

年以上，且因参与较高级别的审判而在特别名册上予以登记的

律师，因其卓越的成就，可被任命� 高法院顾问。 

第一百零七条 

法官�不得变动的。除非依据由 高司法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或

其所采纳的�由，且经过了法律所规定的辩护保障，或征得法

官本�同意，不得暂停或免除其职�的履行，也不得将其调往

其�的岗�或职�。 

司法部�有权提起纪律之诉。 

法官相互之间仅因职能的不同而有所差别。 

检察官享有司法组织规范�其规定的相应保障。 

第一百零八条 

法律规定司法组织的规则和每一法官职�的准则。 

法律保障享有特别司法权的审判官检察官及参与司法审判的非

司法机关�员的独立。 

第一百零九条 

司法机关直接�挥司法警察。 

第一百一十条 

除了属于 高司法委员会的职权外，有关于审判工作的组织和

职能的相关权限属于司法部�。 

 意大利共和国宪法 39



40 
 

 

第二节 

诉讼��诉讼�� 

第一百一十一条 

司法审判通过法律规定的正当��进行。 

诉讼��在作�第三方且公正无私的法官的主持�，以当��

双方地�平等，公开辩论的方式进行。法律保障其合�的期

限。 

在刑�诉讼��中，法律保障被�控�在尽可能短的�间内，

得知对其提�应��任的�控的性质和�由，��其准备辩护

安排必要的�间和条件�其有权在审判官面前向宣称其应承�

�任的�进行质问或让�质问，在与控诉方同等条件�，有权

�了其辩护召集和询问有关�员，以及获得对其有利的任�一

种其�证据形式�如果不能�解或不使用那种在诉讼中使用的

语言�，有权得到翻译的协�。 

刑�诉讼��中实行对证据组成进行公开辩论的原则。被告不

得因某个基于自由的选择而故意避开了被告及其辩护�的询问

的�的�控而被证明有罪。 

基于被告的同意，或已被证实的客�自然的不可能性，以及已

被证实的违法行�的结果，法律可在此规定对证据组成不进行

公开辩论的情况。 

所有的司法措施都必须附有�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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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由普通或特别的司法机构所作判决及针对�身自由的措施不

服的，可以其违反法律向 高法院提�上诉。但对于军�法院

在战�所作判决除外。 

对行政法院和审计法院的决定不服�，仅能就有关审判管辖权

的问题向 高法院提�上诉。 

第一百一十二条 

 检察官有��提起刑�诉讼。 

第一百一十三条 

对于公共行政的行�不服�，�寻求对其合法权利和利益的司

法保护，可随�向普通司法机构或行政司法机构提�请求。  

这种司法保护不得以特别的复审方式或特定的行�种类加以排

除或限制。 

法律规定哪些司法组织在法律规定的情况�可撤销公共行政的

行�，�产生法律规定的效�。 

 

第五章 

区省市区省市 

第一百一十四条 

共和国由市，省，特大城市，大区和国�组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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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宪法所规定的原则，市，省，特大城市及大区�有其条

例、权�和职能的自治机构。 

罗马�共和国首都。由国�的法律规定行�规范。 

第一百一十五条 

(被废止) 

第一百一十六条 

弗留利-威尼斯朱利亚，撒丁，西西里，特兰提诺-阿尔托阿迪杰
/南蒂罗尔和瓦莱达奥斯塔，根据由宪法性法律所通过的各自的
特别条例，享有特殊条件和形式的自治。 

特兰提诺-阿尔托 阿迪杰/南蒂罗尔大区由特兰托和波尔察诺两
个自治省组成。 

关于本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三款所涉及题材，以及同一条第二

款第 10 项，仅限于治安审判的组织，及第 12 和第 17 项所涉题
材的进一步的特殊条件和形式的自治，在��本法第一百一十

九条所确定的原则基础上，根据相关大区的提议，听取地方团

体意见后，可由国�以法律形式�予其�的大区。在国�和相

关大区协商的基础上，该法律由两议院以其成员的绝对多数通

过。 

第一百一十七条 

在��宪法、�盟规范和国际义�相关约束的前提�，立法权

由国�和各大区分别行使。 

国�在以��域内享有专属立法权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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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) 国�的对外政治和国际关��国�同�盟的关��对�盟成
员以外的国�公民的避难权和法律地�的规定� 

b) 从国外迁入的移民� 

c) 共和国与宗教团体之间的关�� 

d) 国防和武装�量�国�安全�武器，军需品和爆炸物�  

e) 货币，储蓄和金融市场的保护�竞争的保护�货币体��国
�税收和会计体��统一公共预算�财政资源的摊派� 

f) 国�机构和有关选举法的组织�全国性的全民公决���议
会的选举� 

g) 国�以及全国性的公共团体的行政组织及规范� 

h) 安全和秩�，但不包括地方治安行政� 

i) 国籍，公民地�和�口登记� 

l) 司法和��规范�民�和刑�条例�行政审判� 

m) 与在国��土范�内必须得到保障的公民权和社会权有关的
财产给付的基本水平的确定� 

n) 关于教育的普遍准则� 

o) 社会救济� 

p) 市，省，特大城市的选举立法，政府组织和基本职能�  

q) 海关，国�边界保护及国际医疗合作� 

 意大利共和国宪法 43



44 
 

r) 度量衡�国�，地区及当地的行政管�中有关数据的信息学
和统计学的信息协调� 

s) 环境，生物体�和文化财产的保护。 

与以�内容相关的�协同立法的主题�各大区的国际关�及同

�盟的关��同外国的商业贸易�劳动安全与保障�教育，但

有关学校教育制度自治的以及职业教育和培训除外�职业�科

学和技术研究及生产部门的革新支柱�健康保护�食品供应�

体育规范�公民保护�地方政府�民用港口和机场大型交通和

航行�统�通讯规范�能源的全国性生产，输送和分配�互�

的及��性救济�公共财政和税�体�的一致�文化财产和环

境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对文化活动的倡�和组织�储蓄银行，农

村基金会，地区性的信贷银行�地区性的不动产和农业的信贷

公司。在竞争性立法题材�域内，除了根据基本原则的规定由

国�立法予以保留的以外，大区有立法权。 

对于国�立法未予以明确保留的内容，都属于大区的立法权范

�。 

各大区及特兰托和波尔察诺两个自治省，在其职权范�内，根

据国�法律所规定的��规范，参与�盟制定规范行�的直接

决定，�且规定适当措施以贯彻和�行国际条约及�盟决定，

当其不履行�，由国�法律规定替�性权�的行使方式。  

在国�专属立法范�内，除了�权给大区的，制定规章的权�

属于国�。在其��域制定规章的权�属于大区。市，省和特

大城市有权在其组织规范及职能行使方面制定规章。 

意大利共和国宪法44



45 
 

地区性法律消除一切在社会，文化和经济生活方面阻碍妇女与

男子完全平等的障碍，促进妇女在进入选举性职业�享有与男

子平等的权利。 

地区法律认可大区�更好地�行其职能，与其�大区甚至�特

定的共同组织之间达成的协议。 

大区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�，以法律所规定的方式，就其职权

范�内的内容，可与其�国�签订条约或与其�国�的地方团

体达成协议。 

第一百一十八条 

�了保证其�行的统一性，除了�予给省，特大城市，大区和

国�的行政职能之外，在��性，区别性和适当性原则基础

上，行政职能也�予市。 

市，省和特大城市，在其各自的职权范�内，�享有国�和地

区法律所�予的行政职能和其�职能的适格主体。 

对于宪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第 2 项和 8 项所涉及内容，由
国�法律规定在国�和大区间进行协调的形式，此外�规定在

文化财产的保护方面的合作与协调。 

国�，大区，特大城市，省和市在��性原则的基础上，对公

民不论�以个体��以团体的形式，�开展有利于公共利益的

活动而自发提�的创议予以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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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一十九条 

在尊重有关预算的余额�有�于确保���盟法律所产生的经

济和财政限制的情况�，市，省，特大城市和大区有财政收支

的自主权。 

市，省，特大城市和大区有自主的创收手段。在与宪法相协调

以及根据公共财政与税收体�相一致的原则，可规定��行其

税收和收入。决定涉及到其管辖区域的国库收入的共享。  

对于税收能�较弱的地区居民，国�规定了一个不限制用途的

共享基金。 

市，省，特大城市和大区对于源于上述条款的财政资源，可全

部用于其所享有的公共职能。 

�了促进经济的发展，社会的共处�存与团结一致，消除经济

和社会发展上的不平衡，保障个体权利的实际行使，或�了采

取与�们的职权行使的一般目的不同的措施，国�对特定的

市，省，特大城市和大区采取有利于其的补充性的资�及�行

特别的干预。 

共和国认可岛屿的特别之处，�且采取各项必要措辞以便移除

因其孤立性而产生的不便利性。 

市，省，特大城市和大区，根据国�确定的一般原则，有其自

己的财产。仅在�向投资提供资金的情况�才能采用欠债形

式，同�界定摊销的计划，�以规定每个地区的整个实体的资

产�债表得到尊重。在该类合同上排除国�对贷款的任�形式

的�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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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二十条 

各大区不得对于在区间的输入，输�及通过行�征税，不得采

用任�形式的措施以阻碍各区间的�和物的流通，也不得限制

劳动权在国��土范�内任�地方的行使。 

在国际条约和�盟规范未得到��的情况�，或�现了有关公

共安全和秩�的严重危险，或者当要求保护司法的统一性或经

济的一体化，尤其�对涉及到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的给付的基

本水平的保障�，中央政府在不考虑地方政府管辖区域的情况

�，替�大区，省，特大城市及市的组织。�保证此种替�性

权�在����性原则及��合作原则的基础上行使，法律规

定相应的��。 

第一百二十一条 

大区组织分��地区议会，区政府及其主席。 

地区议会行使由宪法和法律�予的立法权及其�职能，可以向

议会两院提�法律议案。 

区政府�大区的�行性机构。 

区政府主席�表大区�决定政府政��对其���公布法律及

�布地区性规章�在��共和国政府的���，��由国��

予大区的行政职能。 

第一百二十二条 

在共和国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范�内，大区可以以法律形式规

定选举体�，以及区政府主席和区政府其�成员，及地区议会

议员的不可当选及不可�职的情况，�规定选任组织的任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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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��都不能同��任地区议会议员，区政府成员及议会两院

成员，或其�地区的区议员或政府成员，也不得�任��议会

议员。 

地区议会在其成员中选举一�议�及议���会。 

地区议会议员不得被要求对其在�行职�中所发表的��及所

投选票��。 

地区政府主席，除了在地区条例有不同规定的情况外，由普遍

和直接的选举产生。当选主席任命及撤销政府成员。 

第一百二十三条 

每一大区在与宪法相一致的基础上，有一部规定政府组成形

式，组织和职能的基本原则的条例。该条例规范立法提案权的

行使，大区法律和行政措施的全民公决的进行以及地区法律和

规章的公开发表。 

地区条例由区议会以其成员的绝对多数通过的法律予以通过和

修改，须经连续两次的决议，且其间隔期不得少于两个月。该

法律无须政府特派员的签署。共和国政府在地区条例公开发表

后三十日内，可就该条例的合宪性问题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。  

地区条例在其公开发表后三个月内，若有大区选民的五十分之

一或地区议员的五分之一要求，应对其进行全民投票表决。若

该条例在全民公决中未获有效选票的多数通过，不得被公布。  

每一大区条例都规定了地方自治的区议会，该组织在大区和地

方团体间起协调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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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二十四条 

(被废止) 

第一百二十五条 

根据共和国法律所规定的组织规范，在大区内可设立基层的行

政司法机构。在大区首府所在地以外的地方，也可设立相应分

支机构。 

第一百二十六条 

对于实施了违反宪法及严重 违反法律的行�的区议会及区政府
主席，共和国主席可以以附有�由的法�，决定解散区议会及

罢免区政府主席。此外，�了国�安全的�由，也可同样解散

区议会及罢免区政府主席。此法�在听取了一由参议员和众议

员组成的委员会意见后被采纳，该委员会在共和国法律所规定

模式内，�地区问题而组建。 

地区议会可通过一项附有�由的议案表示对区政府主席的不信

任，但该议案必须由至少五分之一的区议会成员签名，且以�

名投票的方式以其成员的绝对多数通过。该议案提�后非经三

日不得对其进行讨论。 

对地区政府主席的不信任案的通过，以直接和普遍的选举进

行，另外，对区政府主席的罢免，因其发生永久性障碍，死亡

或自动辞职也带来区政府的辞职和区议会的解散。当议会成员

的多数辞职�，也产生同样的结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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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二十七条 

共和国政府，当其认�某一大区法律超越了其职权�，可在其

公开发表后六十日内向宪法法院提起有关合宪性问题的诉讼。  

大区，若其认�国�或另一大区的法律或某项具有法律效�的

行�侵犯了�的职权，可在该法律或具有法律效�的行�公开

发表后六十日内向宪法法院提起有关合宪性问题的诉讼。  

第一百二十八条 

(被废止) 

第一百二十九条 

(被废止) 

第一百三十条 

(被废止) 

第一百三十一条 

共和国由以�大区组成� 

皮埃蒙特� 

瓦莱达奥斯塔� 

伦巴第� 

特兰提诺-阿尔托-阿迪杰� 

威尼托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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弗留利-威尼斯朱利亚� 

利古利亚� 

艾米利亚-罗马涅� 

托斯坎纳� 

翁布里亚� 

马尔凯� 

拉齐奥� 

阿布鲁奇� 

莫利塞� 

坎柏尼亚� 

普利亚� 

巴西利卡塔� 

卡拉布里亚� 

西西里� 

撒丁。 

第一百三十二条 

如果至少�表三分之一的有关居民的市议会提�合�现有大区

或建立新区的要求，且该要求经有关居民的多数在全民公决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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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，在听取区议会意见后，可以以宪法性法律规定现有大区

的合�，或建立一个至少有一百万居民的新大区。 

如果有省和市提�脱离某大区或加入另一大区的要求，且该要

求经省，有关省，市，有关市的居民在全民公决上以多数通

过，在听取区议会意见后，可以以共和国法律同意该要求。  

第一百三十三条 

 在有关市提议的基础上，听取同一大区的意见，可由共和国法
律规定省内区域的变换和在同一大区内新省的建立。  

大区在听取了相关居民意见后，可以以其自己的法律在其管辖

范�内建立新的市及变更其区域和名称。 

 

第六章 

宪法宪法的保障保障 

第一节 

宪法法院宪法法院 

第一百三十四条 

宪法法院审�� 

对国�和大区的有关法律及拥有法律效�的行�的合宪性争

议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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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�权�间，国�和地区间以及地区之间的权限分配相关冲

突� 

根据宪法规定提�对共和国总统的弹劾。 

第一百三十五条 

宪法法院由十五名审判官组成，其中三分之一由共和国总统任

命，三分之一由议会联席会议任命，三分之一由普通的和行政

的 高司法机构任命。 

宪法法院审判官在高级普通法官和行政法官，即使已经退休，

大学的法学专业正教�和�业二十年以上的律师中进行选拔。  

宪法法院的审判官的任期�九年，从各自宣誓之日起算，不得

被重新任命。 

宪法法院审判官在任期届满�，退职且终止�行其职�。  

根据法律规定的准则，宪法法院在其成员中选举一名院�，院

�任期三年，且可连选连任，但若 

其审判官的任期届满则应终止该职�的履行。 

宪法法院审判官一职与议会成员，地区议会成员，�业律师及

法律所��的任�一种职业与职� 

都�不可�任的。 

在弹劾共和国总统的审判中，除了宪法法院的普通审判官参与

审判外，另外�从一份符合被选�参议员资格的公民名单中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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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签方式选�十六名成员参加审判，该名单由议会以选举任命

普通审判官同样的方式每九年编撰一次。  

第一百三十六条 

当宪法法院宣布某项法律规范或具有法律效�的行�规范违宪

�，从该决定公开发表之日起，该规范即丧失法律效�。  

宪法法院的决定公开发表�送交议会两院及有关的地区议会，

如果�们认�有必要，则可依宪法��处�。  

第一百三十七条 

由一部宪法性法律规定合宪性审判的条件，形式和期限，保障

宪法法院审判官的独立。 

关于宪法法院的构成和功能的其�必要规范可由普通法律予以

规定。 

对宪法法院决定不服的不能进行任�形式的上诉。 

 

第二节 

宪法修改宪法修改 宪法性法律宪法性法律 

第一百三十八条 

修改宪法的法律以及其�的宪法性法律，须经每一议院以其间

隔期不少于三个月的连续两次决议，且在第二次投票中以每一

议院的成员的绝对多数才得以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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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该法律公开发表后三个月内，如果一个议院成员的五分之一

或五十万选民，或者五个地区议会提�要求，该法律得接受全

民公决投票。如果该法未经有效选票的多数通过，则不得被发

布。 

如果某项法律在每一议院的第二次投票中均以其成员的三分之

二的绝对多数通过，则该法不得接受全民公决投票。  

第一百三十九条 

共和政体不得成�宪法修改的对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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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渡性决定和 后决定过渡性决定和 后决定 

 

一 

本宪法一经生效，临�国�元首立即行使共和国总统的职权，

�改称�共和国总统。 

二 

如在选举共和国总统之日各区议会尚未全部成立，则仅由两院

的议员参加选举。 

三 

�了组成共和国第一届参议院，根据共和国总统的命�，那些

具备当选�参议员的法定要求�具备�列条件之一的制宪会议

�表被任命�参议员: 

曾任内阁总�或立法会议主席� 

曾任已解散的参议院议员� 

包括制宪会议选举在内，至少曾三次当选� 

在 1926 年 11 月 9 日众议院会议上被宣布取消议员资格者� 

曾因而被法西斯保卫国�特别法庭判决监禁五年以上者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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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根据共和国总统的命�，任命曾参加国民会议的已解散

的参议院议员�参议员� 

在任命�签署之前，可以放弃被任命�参议员的权利。凡接受

将自己作�政治选举的候选�，即表示已放弃被任命�参议员

的权利。 

四 

在参议院第一次选举�，莫利塞被视�单独的区参加选举，其

参议员数目得根据其�口数目来规定。 

五 

本宪法第八十条关于引起财政��或修改法律的国际条约的规

定，自两院召集之日起生效。 

六 

本宪法生效后五年内，应对现存的特别司法机关进行改组，但

国�委员会、审计法院和军�法庭的裁判权除外。 

本宪法生效后一年内应根据第一百一十一条以法律改组 高军

�法庭。 

七 

在�照宪法�布法院新组织法之前，应继续��现行的组织规

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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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宪法法院开始行使其职能之前，对第一百三十四条中所��

的争�案的判决，应按宪法生效前现行规章的��和限制来进

行。 

八 

区议会选举和须经选举产生的省行政机关的选举，在宪法生效

后一年内举行。 

共和国法律按国�行政机关的每个部门来调整业已归区行使的

国�职能的转交问题。在重新改组和划分地方机关之间的行政

职能之前，地方机关现在行使的职能以及区委托给�们行使的

其�职能仍由省和市(镇)行使。 

共和国法律对按新体制之需要向各区转交国�官员和职员以及

中央行政机关的官员和职员的工作进行调整。区�了建立自己

的机关，除非在必要的情况�，均应从国�机关和地方机关中

抽调�员。 

九 

共和国在宪法生效后三年内，调整其法律，使其适合地方自治

的需要，�适合区所享有的立法权限。 

十 

对第一百一十六条所�的弗留利一威尼斯·朱利亚区，暂�采

用第二篇第五章的一般规定，但应坚决�照第六条保护少数民

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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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 

在宪法生效后五年内，可按宪法性法律设立新区，改变第一百

三十一条中区的名单，甚至可以不��第一百三十二条中第一

款所要求的条件，但须��征求有关居民意见的规定。  

十二 

禁止以任�形式重建已被解散的法西斯党。不受第四十八条的

约束，法律规定对法西斯制度的��头目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

实行自宪法生效后不超过五年的暂�限制。 

十三1 

萨沃依王朝的王室成员及其后裔，不能成�选民，不能�任任

�公职，也不能�任任�选择机构中的职�。 

萨沃依王朝的前国王、王后以及�们的男�后裔，不得在意大

利共和国境内入境与居住。 

萨沃依王朝的前国王、王后以及�们的男�后裔在国境内的财

产均归于国�。1946 年 6 月 2 日以后。所发生的对上述财产的
实际权利的转让与规定概�无效。  

十四 

贵族头衔不予承认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2002年 10月 23日第一号宪法性法律即《关于停止适用宪法过渡性
决定和 后决定中第十三条第一款与第二款的宪法性文件》（公布于

2002年 10月 26日的《官方公报》第 252号）的唯一条款规定�“自
本先发行文件生效之日起宪法过渡性决定和 后决定中第十三条第一

款与第二款失去效�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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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2 年 10 月 28 日之前存在的头衔的附加成分得作�姓名的一
部分。 

毛里齐奥骑士团可作�医疗团体存在，�按法律所规定的��

进行工作。 

法律规定废除贵族称号协会。 

十五 

随着宪法的生效，1944 年 6 月 25 日第一百五十一号关于国�临
�体制的摄政�即变成法律。 

十六 

在宪法生效后一年内，对尚未直接或间接废除的旧宪法法律得

重新审查�使其与宪法相一致。 

十七 

制宪会议应在 1948 年 1 月 31 日之前由其主席召集，以便审议
共和国参议院选举法、区的特别条例和�版法。 

在新议院选举之日以前，如果需要审议被 1946 年 3 月 16 日第
九十八号立法法�第二条第一款和第三条第一、二款列入制宪

会议的权限之内的问题�，得召开制宪会议。 

在此期间，各常设委员会仍继续工作。立法委员会应将政府所

提�的法律草案退回政府，�附上可能有的意见和修正案。�

表们可以向政府提�质询�要求书面答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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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实施本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制宪会议应根据政府或至少有二百

名�表提�的说明�由的要求，由其主席召集。 

十八 

本宪法由临�国�元首在制宪会议通过后五天内公布，�于

194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。 

宪法文本应在 1948 年全年内陈放在共和国各市(镇)的市政大厅
里，以便每个公民都能熟知。 

 

盖有国玺的宪法文本将收入共和国法律和法�的官方汇编里。  

宪法应由全体公民和国�机关当作共和国根本大法来忠实�

�。 

1947 年 12 月 27 日于罗马�布 

恩里科·德·尼古拉(签名) 

副署 

制宪会议主席 翁贝托·泰拉奇尼 

内阁总� 阿尔奇德·德·加斯贝利 

司法部部� 朱塞贝 · 格拉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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